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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過去十多年來日益繁多的性／別法律與政策，台灣社會研究

學會分別在2010年9月25日及2011年2月12日舉辦兩場論壇，回應晚

近社會風潮與司法實務中的政治變化。前者的主題為「誰在教養兒少：

媒體與法律中的色情文化」，針對的是特定司法案件的審判過程，以及

與兒少議題相關的社會運動；特別是在國家發展的名義下，特定的保

守勢力如何取得政策方向的主導權與資源配置的優先權，保護兒少的

性如何被轉化為具實質作用的政治權力，也質疑什麼樣的性／別想

像，會使得兒少的性教養成為法律關注的焦點；後者的主題則為「兒少

立法民粹化與台灣兒童化的民主危機」，著重兒少議題在民粹激情下的

操弄，以及兒少保護的觀念，如何在利益團體的操縱下，無限上綱成

唯一的道德正確。在密實發展的治理技術中，新一波的「兒少文明化」

以假想中的兒少為主體，為的是規範所有人的情感與言行，建立新的

標準化文明。然而，各式各樣的法律禁制所揭示的「性價值秩序」，卻

更進一步地深刻化性／別不平等。本期「性／別與法律」專題以四篇文

章，呈現出對性／別不平等的後結構分析。

從文明化的情感政治切入，分析近年台灣社會對兒少保護議題的

關切，如何走向極端化，甯應斌的〈透過兒少保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

治理〉即指出，這股兒少保護風潮所標舉的、超越階級的兒童教養，實

質上是以文明先進的中產家庭教養方式作為原型。一方面，它使極端

的兒少保護成為社會的主宰力量，另一方面，也使其擴張蔓延至各個

社會領域與機構。這造就了一種新形態的管制國家，所蘊含的顯著標

的就是透過兒少的治理來規訓、教化與壓迫下層家庭與父母。不過，

由於許多與專家階級密切配合的婦幼團體（如勵馨基金會、婦女救援基

金會等）已佔據特定位置且成為既定體制的一部份，所以當白玫瑰運動

等新興的保守運動批評專家階級治理的問題（如恐龍法官或狼師）時，

他們的言論攻擊與網路串連就顯得更為激進，以致於和其他團體產生

運動路線或發言立場上的歧異，要求「司法正義」的呼聲，更掩蓋了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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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家庭所遭受的歧視與不平等對待。

為什麼這些運動能獲得中產階級支持？什麼因素持續激發中產階

級的焦慮並採取更保守的立場與行動？劇烈的經濟社會變動使階級的

再生產充滿不確定（中產階級父母不一定能保證，其子女在未來仍能維

持中產階級的地位與收入），加以文明化的嬌貴情感，使得兒少保護越

來越傾向極端化，而由於傳統的社會控制力道不足，只好持續進行立

法、修法。社會立法的密度增加了，傳統的自治領域（如父母管教小

孩）都被納入新的管制範圍，國家也因此更有正當理由擴張管制權力。

所以，這是「透過」兒少保護進行公眾治理，也就是—用甯應斌的話

來說— 「透過禁慾兒少來禁慾成人（並且區分性階序），透過嬌貴兒

少來嬌貴成人（並且區分階級），進而透過兒少來淨化新聞、電視與網

路等媒體」，性／階級的細緻區隔，持續地發明、定義、創造必須被排

除的「拙劣」成分，而如何在各項法規中選擇、建立標準化程序，在各

種政治較量過程推動禁制與刑罰，都成為新興保守勢力創設性／別不

平等的陣地。

甯應斌的觀點說明了極端的兒少保護觀如何生產出「合法的例

外」。許雅斐的〈刑法第二三五條的法律效力〉則是從一宗起於台灣首

家同志書店販賣色情刊物的司法事件，探討隱藏在法秩序鐘的權利界

限問題。她所要凸顯的是，藉著兒少保護而推動的修法、反色情風

潮，如何使刑法第二三五條以維護社會風化之名，針對出版品內容，

進行超出憲法規範的刑罰懲處。由於憲法第十一條明確保障言論自

由，原則上必須對各種出版品同等尊重。在晶晶書庫案例中，購買雜

誌的主要目標群是同志團體，對於此種少數性文化族群而言，描繪男

體的出版品屬於確立性傾向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輔助品，所以法律應該

予以保障，而不是將其認定為猥褻出版品。重要的是，憲法的價值就

在於尊重少數，防止不平等的產生。這也就是言論出版自由入憲的意

義之所在。然而，在此案例中，刑法第二三五條卻以維護社會風化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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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排除非主流的性少數，這其實是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要達成的

「尊重、促進社會多元價值與文化」相違背的。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，

反而只是被用來保護一種或許並不存在的、虛擬的性道德，甚至於變

成性主流對性邊緣、性多數對性少數的箝制工具。

無論是維護社會風化或是隔絕色情的兒少保護，性的法治化不但

重構個人的基本權利，也調整了親密關係的價值秩序。黃丞儀的〈被合

法的慾望〉即說明，這種「被憲法異化的親密關係」，事實上，是一種

極具深度的內部殖民現象，包括「例外狀態」的規範收編在內，都是藉

著民主形式來將符合政治理性的、工業文明的性價值秩序客觀化，進

而抹除（「淨化」）其他非西方的、非清教徒式的性生活型態。這種被客

觀化的「性價值秩序」，雖然在立法理由及司法解釋的表述上，仍混雜

了多源共生的狀態（傳統的、在地的、西方的⋯⋯），但是，不論性／

慾望合法流通管道趨向緊縮或擴張，不論憲政民主賦予「性少數」何種

形式的權利，他認為，釋字第六一七號及釋字第六二三號解釋，都顯

現了「性」所營生的例外狀態，已逐漸融合於理性計數的、具有民主正

當性的性價值秩序中。不然的話，各項法規、罰則與判決如何能創

設、辨明「（性）少數之外的少數」，又如何能將其納入法律界限的機械

理性？那些看似全知全能的道德評量，又怎能在法規範中安然自在？

台灣的性／別政治正走向嚴密緊實的兒少治理，同處華人社會，

香港的性／別法律政策是否可提供些許參考？趙文宗在〈「是她／他也

是妳和我」〉一文中，討論一宗關於易性人士（台灣一般稱為跨性別者）

的婚姻權遭香港高等法院否決的案例時，指出此項判決以性別二元論

作為婚姻基礎，強調婚姻的重點在於生育，而婚姻的性別身份只考慮

到個人染色體、生殖器官及性器官，易性人士因其「性別身份混亂」，

所以無法享有婚姻權。為了突破此種不平等的性／別／身體觀，趙文

宗試圖以德勒茲的後結構政治身體論，說明個別公民的「身份」並非永

久存在，而是一個永不完整的虛擬創作過程。當「身份」令個別生物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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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個別差異，卻以某種生物質素做出不同紛亂眾生的共同符號時，就

形成了「轄域化」。「轄域化」常以禁制排斥的方式（如：禁止非原生異

性通婚）進行。當這過程不斷重複時，該「身份」變成了特定族群的標

誌。主流社會藉此「轄域化」來製造穩定一致的節奏現實，建立霸權。

然而，由於慾望流動不可預期的流竄，身份變異更無從估量，多重差

異的「去轄域化」卻令生命—慾望流動更活躍，解除了各種束縛與制

約。因此，趙文宗認為，德勒茲去轄域化理論可以生產出一個對身體

不穩變化敏感的批判角度，也有助於建立跨性別反歧視的法律政策。

如同黃丞儀注意到了近代西方國家的政治理性蘊含了特定的「性價

值秩序」，且與傳統中國法律「禁淫詞」的儒家道德分屬不同的意義體

系，趙文宗文章的後半部，更進一步地建議融合德勒茲哲學和漢族華

人社會法律文化（包括儒釋道等思想哲學），創造平等和諧的性主體意

識。然而，這種含括所有人的平等價值觀，卻恰恰與許雅斐文章中所

討論的晶晶書庫案判決結果相反，也與甯應斌觀察到的兒少極端保護

觀相悖離。不過，這倒也提醒了我們，性少數所面對的不單單只是法

律上的不平等，文化層次的困頓，或許是更值得思考的。


